
国家铁路局综合司关于做好高速铁路基础设施运用状

态检测监督检查工作的指导意见

国铁综设备监〔2019〕8 号

各地区铁路监督管理局、装备技术中心:

经国家铁路局同意，现将《国家铁路局关于做好高速铁

路基础设施运用状态检测监督检查工作的指导意见》印发给

你们，请按照执行。

国家铁路局综合司

2019 年 3 月 6 日

（此件主动公开)



国家铁路局综合司关于做好高速铁路基础设施运用状

态检测监督检查工作的指导意见

《高速铁路基础设施运用状态检测管理办法》（以下简

称《办法》）已于 2018 年 8 月 27 日经交通运输部第 14 次

部务会议通过，自 2018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为贯彻落实该

《办法》，依法履行铁路行业监督检查职责，促进铁路高质

量发展，现就做好高速铁路基础设施运用状态检测监督检查

工作提出以下指导意见。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推动交通强国、质量强国为己任，落

实局党组整体工作部署，将实施高速铁路基础设施运用状态

检测作为提高检修和运输效率、预防事故和减少故障、确保

铁路运输安全的有力抓手，依法加强监督检查，督促铁路运

输企业履行主体责任，提升铁路运输安全防范能力，促进铁

路高质量发展。

二、基本原则

——坚持问题导向。从发现和解决高速铁路基础设施运

用状态检测工作面临的实际问题出发，加快推动铁路运输企

业建立健全高速铁路基础设施运用状态检测管理制度、标

准，建立科学合理的检测管理机构，不断优化检测项目和检



测周期，确保高速铁路基础设施运用状态检测工作科学、有

序开展。

——坚持突出重点。立足政府职能，结合监督检查实际，

坚持依法依规办事，突出重点、明确任务，统筹安排高速铁

路基础设施运用状态检测监督检查力量，科学制定监督检查

计划，细化监督检查标准，规范监督检查行为，不断提升监

督检查能力和水平。

——坚持企业主体。明确铁路运输企业主体责任，主动

对接企业需求,推进高速铁路基础设施运用状态检测体系建

设和综合检测能力建设,引导铁路运输企业切实加强检测数

据平台建设和综合数据分析,并注重发挥各方优势,加强协

调配合,确保高速铁路基础设施运用状态检测各项工作落地

见效。

三、检查重点

以推动实施高速铁路基础设施运用状态检测工作为重

点，围绕体系建设、组织实施、档案管理等内容开展监督检

查。

1.体系建设方面。包括制度标准制定、经费保障、人员

管理、设备管理、防灾监测、数据平台、综合检测等情况。

2.组织实施方面。包括制定年度、月度检测计划与实施

方案，受委托实施检测工作的单位能力，检测项目设置，检

测计划实施，检测数据综合运用，检测结果判定和发现问题

处理等情况。

3.档案管理方面。包括建立检测管理档案、留存检测管



理档案相关原始记录、检测管理档案完备等情况。

四、有关要求

1.加强学习和宣贯《办法》。各地区铁路监督管理局（含

北京督察室，下同）要切实做好对《办法》的学习和宣贯，

坚持依法监督检查、履职尽责，突出监督检查重点，规范监

督检查行为，注重监督检查效果，不断提高监督检查水平和

效能，督促铁路运输企业落实主体责任。

2.制定监督检查计划。各地区铁路监督管理局要结合辖

区内铁路运输企业生产布局和辖区内高速铁路基础设施情

况，按照“双随机、一公开”有关要求，研究制定辖区内年

度高速铁路基础设施运用状态检测监督检查计划并抓好落

实,局装备技术中心负责北京督察室辖区内的高速铁路基础

设施运用状态检测监督检查工作。每年 2 月底前，各地区铁

路监督管理局将年度高速铁路基础设施运用状态检测监督

检查计划报国家铁路局设备监督管理司备案。

3.规范监督检查行为。各地区铁路监督管理局按照高速

铁路基础设施运用状态检测监督检查项目（见附件）开展监

督检查工作。在开展高速铁路基础设施运用状态检测监督检

查工作时，要履行法定程序，主动出示合法有效证件，告知

廉政纪律，规范监督检查行为，做好监督检查写实，防止监

督检查的随意性和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产生干扰。

4.提升监督检查能力。对高速铁路基础设施运用状态检

测监督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要及时与受检单位交换意见，跟

踪落实整改情况，并定期通报。发现的问题要当场予以纠正



或限期整改，必要时约谈企业有关负责人。对违法行为要依

法实施行政处罚，并按有关规定进行公告。

附件：高速铁路基础设施运用状态检测监督检查项目



附件

高速铁路基础设施运用状态检测管理监督检查项目

检查

类别
检查项点 序号 检查内容

体系

建设

制度标准

1 是否建立检测管理制度、检测人员管理制度、检测设备管理制度。

2
组织制定的高速铁路基础设施检测企业标准，是否符合国家、行业

有关规定。

经费保障 3 是否将检测费用纳入年度预算，保障检测经费投入。

人员管理 4
是否配齐检测人员，做好检测人员的教育培训。检测人员是否具有

相应专业技能。

设备管理

5
是否按规定开展检测设备的检查和维修，并进行设备计量、评定，

使检测设备处于良好状态。

6

工务设备检测是否配置了轨道测量仪、轨道检查仪、双轨式钢轨超

声波探伤仪、钢轨探伤仪、焊缝探伤仪等静态检测设备和钢轨探伤

车、线路检查仪、巡检设备等动态检测设备。

7
通信信号设备检测是否配置了信号集中监测系统、通信监控监测系

统和网管系统。

8

牵引供电设备检测是否配置了高速弓网综合检测装置、接触网安全

巡检装置、车载接触网运行状态检测装置、接触网悬挂状态检测装

置、受电弓滑板监测装置、接触网及供电设备地面监测装置等检测

设备和检测综合数据处理中心。

防灾监测 9

是否按规定开展高速铁路防灾监测，配置监测预警设备，逐步建立

风、雨、雪、洪水、地震、地质灾害、异物侵入等方面的智能化监

测体系。

数据平台 10

是否建立检测数据平台，开展检测数据综合分析处理，利用分析结

果指导日常检查工作，掌握设备运用状态变化规律，为科学合理地

安排设备维修提供支撑。



综合检测 11
是否充分考虑各专业之间检测技术融合，共用天窗开展高速铁路状

态检测工作，科学设置综合检测、维修机构，实施综合检测。

组织

实施

计划与方

案

12
是否制定年度、月度检测计划和实施方案。制定检测计划和实施方

案时，是否坚持质量和效率并重，最大限度实行天窗共用。

13 委托实施检测工作的单位是否具备相应能力。

检测项目

14

工务设备检测项目是否包括以下项目：（1）轨道几何状态；（2）

轨道结构状态；（3）钢轨伤损；（4）路基沉降及结构状态；（5）

防护栅栏、挡风墙和声屏障状态；（6）桥涵结构状态；（7）隧道

结构状态;（8）铁路监管部门、铁路运输企业规定的其它检测项目。

15

通信信号设备检测项目是否包括以下项目：（1）联锁、闭塞、列

控系统设备；（2）道岔转辙设备、信号机、轨道电路、补偿电容、

应答器、电源设备等状态；（3）系统设备接口；（4）铁路数字移

动通信系统（GSM-R）网络状态；（5）通信漏缆状态;（6）铁路监

管部门、铁路运输企业规定的其它检测项目。

16

牵引供电设备检测项目是否包括以下项目：（1）接触网几何参数；

（2）接触网悬挂状态；（3）接触网平顺性；（4）接触网受流性

能；（5）供变电、电力设备;（6）铁路监管部门、铁路运输企业

规定的其它检测项目。

17

是否结合季节变化等影响因素，对故障率高或者状态易发生变化、

影响高速铁路正常运行及其他与行车安全直接相关的高速铁路基

础设施检测项目进行调整。

检测周期

18
是否运用高速综合检测列车对高速铁路基础设施开展周期性状态

检测工作，特殊时期是否加大检测频次。

19

是否优先利用运用中的动车组开展高速铁路状态检测工作，并在每

日开行的首趟确认车上和一定比例运用中的动车组上搭载车载式

基础设施动态检测装置，实现实时动态检测。

20
是否按照有关规定,结合高速铁路基础设施运用状态和变化规律，

确定、优化检测周期。

检测实施 21
是否按照检测计划和实施方案开展检测，是否影响正在使用中的高

速铁路设备设施。



组织

实施
检测实施

22
是否对检测数据进行分析，并形成检测报告。检测数据和检测报告

是否真实准确。是否综合运用检测数据。

23 是否按照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技术规范进行检测结果判定。

24
是否及时处理检测中发现的问题，有安全隐患的应当立即采取安全

保障措施。

档案

管理
档案管理 25

是否建立检测管理档案并留存检测管理档案相关原始记录。检测管

理档案是否包括下列内容：（1）基础设施台账；（2）检测技术文

件；（3）检测管理制度文件；（4）检测计划、实施方案及实施情

况；（5）检测数据；（6）检测报告；（7）问题处置流程、措施

和效果。

抄送:国务院公报编辑室，交通运输部、中国铁路总公司、

国家能源集团办公厅，中国地方铁路协会，局综合司、

科法、 安监、运输监管、工程监管、设备监管司。

国家铁路局综合司 2019 年 3 月 6 日印发


